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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與規訓： 

武漢國民政府對「反革命」罪犯的懲處＊
 

王慧婷 

本論文以「反革命罪」的司法起源、以及北伐時期武漢國民政府

之政治結構為研究對象，兼論政治犯在南京國民政府以前的懲治

概況。主要呈現三個面向：一、「反革命」入罪化之歷史背景，

二、1920年代中國「反革命罪」的司法判決概況，三、〈反革命

罪條例〉的時代精神。武漢國民政府對「反革命罪」之認定與判

決，反映出了清黨、寧漢分裂乃至汪蔣合作中武漢方面的政治動

態。本文運用黨史館庋藏之漢口、五部檔與會議紀錄，配合《漢

口民國日報》、上海《醒獅週報》、天津《大公報》等報刊資料，

分析武漢當局對反革命罪犯的處置與判例；旨在釐清北伐行進間

                                                      
 

＊ 本論文係大幅改寫自筆者碩士論文其中一章，撰寫過程中曾得陳進金教授、李道緝

教授、王良卿教授等師長提供建議；初稿2014年11月24日發表於「近代中國的國家

與社會」工作坊，承蒙東京大學吉見崇博士惠予高見；平日並得與林亨芬、吳承翰、

邱鐘義、張智瑋、吳晃昌等師長同好討論，在此俱以謝忱。至文中不純熟處，仍由

筆者自負其責。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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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當局政治對法律與判決的影響，並對1927年武漢政治動態與

整體環境作一初步釐清。 

 

關鍵詞：反革命、武漢國民政府、國共、國民革命、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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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1927年2月9日，武漢國民政府頒布〈反革命罪條例〉，1該法應是中國

首次針對「反革命」犯行，正式提出適用之刑事法規。時值1920年代，中

國國民黨以「國民革命」為號，開始進行北伐工作；軍事行動如火如荼展

開之際，革命陣營內政治鬥爭卻也越演越烈。1949年以前刑事法規中關於

「反革命」者，主要集中於北伐至南京國民政府前期制定；其罪與罰，不

僅反映司法審判制度本身，亦呈現當時政治影響法治的時態。本論文透過

司法個案分析，企圖呈現此刑事法判決概況，以釐清政治意識形態與司法

制度在當時展現的樣態。 

關於1920年代「反革命」罪與罰，先行研究曾略述之：早期國共關係

研究中，蔣永敬、楊天石等研究中已論及1929年胡適(1891-1962)對「嚴厲處

置反革命份子案」的評議；2惜乎上述研究者另有關注焦點，因此淺談輒止，

未進一步探究相關法理之歷史意涵。但在不同層面的研究上，此歷史議題

實已有所闡發，歷史研究者在分析農民運動之時，亦已洞悉北伐前後「反

革命罪」在地方鬥爭內的工具性：如研究農民運動模式的鄭建生，直指相

關法律背後有政治目的，乃做為剷除異己的工具為當權者所用；3近期中共

                                                      
1 〈昨日中央聯席會通過之反革命罪條例〉，《漢口民國日報》(漢口)，1927年2月10

日，第1張新聞第2頁。 
2 蔣永敬，〈胡適與國民黨〉，《百年老店國民黨滄桑史》(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

1993)，215；蔣永敬，〈國民黨實施訓政的背景及挫折〉，《百年老店國民黨滄桑史》，

191；楊天石，〈胡適和國民黨的一段糾紛——讀胡適日記〉，《蔣介石與南京國民

政府》(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209-215。 
3 鄭建生於其研究中，將懲罰政治犯法規〈反革命罪條例〉與同期間適用的〈懲治土豪

劣紳暫行條例〉相比，指出：兩條法律的條文，都是近代中國黨派制定、操控法律以

對付反對者之惡法濫觴，純粹以政黨利益及意識型態作為論罪標準，以嚴刑竣罰打

擊、壓迫、控制敵人甚至全體公民，加強政黨控制社會的能力，並輔助黨國的國家政

體建構；認為這種法律的出現，可以說是當時扭曲時代精神的展現。鄭建生，〈動員

農民：廣東農民運動之研究(1922-1927)〉(臺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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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史研究中，陳耀煌也曾透過地方鬥爭中的「反革命罪」，指出罪證只是打

擊手段與藉口，乃顯示共產黨內的挾怨報復，司法程序非其所重，政治利

益方為關鍵。4 

雖不乏研究者側面述及，然「反革命罪」之法源、法理或相關審判，

長久以來並非歷史研究核心。直至近期，王奇生透過武漢國民政府時期的

相關法規與判例進行探討，指出蘇聯法律對中國近代刑法的影響；並透過

〈反革命罪條例〉洞悉北伐期間武漢國民政府的政治變化與權力結構，才

堪稱是史學研究首次將此議題作為主軸的起始。於〈「北伐」與「南征」與

「反革命罪」的緣起〉中，王奇生已呈現「反革命」由譴責性政治話語轉

變成刑事律令的經過。5惟該研究認為：武漢國民政府司法部制定此條例，

具有展示刑罰的實務性，乃順應強大民氣、回應民眾要求公審北洋將領陳

嘉謨和劉玉春之願，並在一定程度上要對國民黨軍事領袖蔣中正(1887-1975)

造成政治威脅，達「殺雞儆猴」之效而不得不採取的政治動作，又認為懲

罰「反革命」的時代意義，是北洋戰犯處置引發的南北地域爭議；6反倒忽

略了武漢時期相關法規並非偶然而生，乃廣州時期就開始運用的「反革命」

宣傳與「革命司法」的融會；7並且未能展現其他懲治個案內容(事實上「反

革命罪」犯人並非戰犯，而是政治犯)，另又未能將當時國共鬥爭的大背景與地

                                                                                                                         
論文，1992)，97。 

4 陳耀煌，《共產黨．地方菁英．農民——鄂豫皖蘇區的共產革命(1922-1932)》(臺北：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2)。 
5 王奇生，〈「北伐」與「南征」與「反革命罪」的緣起〉，《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

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香港：香港中和出版公司，2011)，132。 
6 王奇生，〈「北伐」與「南征」與「反革命罪」的緣起〉，《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

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137、142。 
7 關於此時「革命司法」與黨化政策間的制度發展，李在全已在其書中以〈革命中的急

進：徐謙與北伐前後的司法黨化〉等篇章作為精闢見解，因此本論文不再贅述。詳見

李在全，《法治與黨治：國民黨政權的司法黨化：1923-194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出版社，2012)，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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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階級鬥爭的權力結構納入討論。8是以，即便王著已呈現相關法規運用於

戰犯審判的樣態、又指出「反革命罪」具有政治宣傳與刑事樣版的功能，

然而相關議題仍確實有再探必要。除注意其在戰犯軍事審判之效用外，也

應考量黨爭在此立法過程、司法執行面的重要性，以及武漢方面清黨前後

政治背景。 

本論文企圖透過個案與法規資料分析，對前人觀點提出新的補充：唯

有以多重個案切入理解其時代脈絡，方能對是類刑事案件與歷史情境獲致

相當程度之理解。但仍不得不承認研究將受資料限制：首先，在個案資料

蒐集方面，本論文受限於司法案卷佚失，判決書與官方報告已不可得，因

此權且透過《漢口民國日報》、上海《醒獅週報》、天津《大公報》等報刊

資料引述。即便如此，對於涉案人犯資訊、人數、嫌疑、犯行、實際判決

等資訊，大多仍無從考察，僅能透過報刊資料與會議紀錄所載之少數案例

進行討論。其次，在法律條文上，鑒於民國初年法律制度之混亂，當時地

方法律條文多以各地報紙轉載方式留存，致使今人引述之法規條文重出、

版本各異；在援引法規條文時，由於現有出版之資料彙編與當時報刊資訊

有所出入，故不得不仍以報刊資料為主。第三，檔案方面，本文運用黨史

館庋藏之漢口、五部檔與會議紀錄、並以部分國史館館藏文獻，分析武漢

對反革命罪犯的處置與判例。透過上述三類資料交互驗證，企圖呈現〈反

革命罪條例〉起訴之反革命案件與及其歷史背景，省察國民革命時期之局

勢變化，期待豐富對武漢時期政治與制度的理解。 

                                                      
8 此時期中共中央決議採由下而上的功能群眾階級鬥爭與土地革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

響武漢國民政府；比較可惜的是，王奇生的著作未能突顯清黨前後國共兩派在當時的

互動，而僅強調南北對立在「反革命罪」案件中的呈現。關於此時中共的運動路線，

可參陳耀煌，《統合與分化：河北地區的共產革命，1921-1949》(臺北：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20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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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反革命」之認定與判準 

「反革命」之認定標準為何？司法怎樣判定？要回答上述問題，必須

先理解詞彙生成    一種相對於「革命」的概念，作為消極、負面意義居

多；這種政治標籤，至少在廣州國民政府時期就已經存在。1924年廣州商

團事件爆發時，孫中山對事件發表聲明，稱商團運動屬「反革命行動」；9共

產黨機關報《嚮導週報》則反稱孫中山10月14日下令鎮壓商團才是「反革

命」10    上述論說，顯示這種自定義為「革命」、用「反革命」稱呼敵方

的政治宣傳戰，已然開始。關於當時這種宣傳詞語，時事評論家唐有壬

(1894-1935)認為根本大謬不然：「有一種流行名詞『反革命』，專用以加於政

敵或異己者。只這三個字便可以完全取消異己者之人格，否認異己者之舉

動……被加這種名詞的人，頓覺得五內惶惑，四肢無主，好像宣布了死刑

似的」。11由上可知，1927年制定之〈反革命罪條例〉並非「反革命」這種

政治口號的開端，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1920年代政治鬥爭的系列產

品。 

隨著北伐軍事行動展開，國民革命軍挺進，新政治影響力深入民間：

政治意識形態與軍事幾乎同步北進，開始改造原北洋統治之地方既有結

構；而1927年武漢也成為外來新政權與舊有地方勢力進行政治抗衡的場域。 

司法方面則連帶有了政治上的需要，開始訴求「革命」改造。這方面

便體現在懲罰「反革命罪」的實踐上：根據當時司法部長徐謙(1871-1940)

提出之報告，法律意義而言，內亂罪、外患罪、及內亂兼外患罪、為反革

                                                      
9 孫中山，〈為商團事件對外宣言〉(1924年9月1日)，《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4

年9月4日，第2版。 
10 蔡和森，〈廣州反革命之再起〉，《嚮導週報》(上海)，第87期，1924年10月15日，

707-709。 
11 唐有壬，〈什麼是反革命〉，《現代評論》(北京)，第2卷第41期，1925年9月19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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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團體宣傳等，都涉及「反革命罪」；在武漢國民政府的處置方式，是「須

用革命軍來鎮壓之」，亦即軍事層面上的壓制；但上述之外，尚有「封建的

勢力，土豪劣紳等，則須用革命司法來鎮壓之」，而鎮壓之機關，普通以控

訴法院為第一審，最高法院為第二審，特別的審理有「人民審判委員會」

及「革命軍事裁判所」，12後者較接近於政治手段上的處理。 

1927年2月9日武漢國民政府公布的〈反革命罪條例〉，參考蘇聯「新

刑律」而制訂。13過去有論者據此法源依據，認定「反革命」入罪化過程全

係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部單方面操作，或以為審判所謂土豪劣紳或反革命

罪犯的「特別法庭」與「革命軍事審判所」等單位皆為共黨所操縱，14實皆

非確論——蓋法規制定前後，蘇聯方面強力作用與中國共產黨員之影響固

然存在，15但相關實施動作的實際執行，一直以來都獲得黨中央與國民政府

支持。此外，1927年2月以來「人民審判委員會」對反革命案件的審訊與處

置，也顯示中國不只是仿效蘇俄、或僅由少數人在鮑羅廷等俄方指導下，

將俄國執法經驗的移植而作為「人民審判」、「反革命案」的複製品。從立

法、到執行層面，絕非一套完整的外來執法系統，而是與中國自身司法進

程中，農村民眾運動與傳統執法習慣、社會風俗與外來「反革命罪」觀念

的結合。武漢國民政府運用〈反革命罪條例〉審判罪犯之個案，主要集中

於1927年2月至8月，以下分析數則「反革命罪」審判與處置經過，以闡明

                                                      
12 〈司法改良之近況〉，《湖南民報》(長沙)，1927年4月2日，第3版。 
13 根據王奇生考證，時任武漢司法部長的徐謙參考了蘇聯「新刑律」，而1927年2月25

日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頒行的〈國事罪條例〉(又名〈反革命及對蘇聯特別危險的妨

害管理秩序罪條例〉)與同年1月1日施行之〈蘇俄刑法典〉分則第一章的「反革命罪」，

當是武漢國民政府參考的資料。王奇生，〈「北伐」與「南征」與「反革命罪」的

緣起〉，《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132、144-145。 
14 蔣永敬，《鮑羅廷與武漢政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2)，261-262。 
15 1927年3月以後，兩湖地區對於土豪劣紳的指控方向，陸續出現在性質上屬於「反抗

革命或阻撓革命」及「反抗或阻撓民眾運動」的罪名，對土豪劣紳與反革命的追緝，

是在共產黨群眾運動路線下進展的。張世瑛，〈罪與罰——北伐時期湖南地區懲治

土豪劣紳中的暴力儀式〉，《國史館學術研究集刊》9(2006.09)：4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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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國民政府審判相關案件的特殊性。 

(一) 進入司法論述 

最早可循的反革命案例，為1927年2月10日由湖北「人民審判委員會」

在武昌最高法院評議室展開初次審訊的陳、劉反革命罪案。案主是兩位北

洋將領：原隸吳佩孚麾下的戰犯陳嘉謨(？-1927)與劉玉春(1878-1932)。當庭

所宣讀之論告書中，認定「應構成反革命罪條例第一條、第二條、第八條、

第十條，及刑律上關於放火、殺人、強奪、詐財各條之罪」，乃觸犯〈反革

命罪條例〉中所述：意圖傾覆國民政府或推翻國民革命之權力而為各種敵

對行為，以及利用外力或勾結軍隊，或使用金錢而破壞國民革命之政策(第

一條)、以反革命為目的，統率軍隊或組織武裝暴徒，或集合土匪盤踞土地(第

二條)、宣傳反革命之言論，散佈煽惑文字圖書(第八條)、在反革命勢力之下，

利用官紳勢力對於革命運動或農工運動曾有積極壓迫行為(第十條)。16就前

述行動而論，殺人、放火、搶奪詐財等戰爭行動，在「反革命罪」規範之

下，都被賦予了「反對、破壞國民革命」的罪性。 

論告書中對兩人的八項指控雖皆屬實，但是事證或犯行都不是重點，

主席徐謙表明：審判的用意不在法理，而在展示權力：「現在所以要審判的，

不過是要使汝等知國民革命有最高權力」。17因此，無論呈堂證供為何，都

只是「反革命」的展示。這種判決正是當時訴求「革命司法」的其中一種

特徵：判決效用不在司法權運作，而是在於展示罪狀，表彰政府之權力，

弘揚國民革命。但在這次展示審判後，似乎並未達到預期宣傳之效，反而

                                                      
16 〈本省新聞：湖北人民審判委員會昨日審訊陳劉詳記〉，《漢口民國日報》(漢口)，

1927年2月11日，第3張新聞第1頁。 
17 〈本省新聞：湖北人民審判委員會昨日審訊陳劉詳記〉，第3張新聞第1頁；〈武昌

審判陳劉情形〉，《大公報》(天津)，1927年2月14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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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輿論對戰犯的同情。18 

(二) 逮捕程序 

除戰犯以外，目前所見其他反革命相關個案仍以政治犯為大宗。以盧

琰一案為例：盧琰是1925年12月23日加入國家主義團體的四川學生，在東

南大學時期曾以東大學生會代表名義參與南京學生聯合會，是極其活躍的

學生領袖。自東南大學畢業後，返鄉途經武漢，1927年3月14日被捕入獄，

遭判處四等有期徒刑一年又二月；19他在獄中近八個月。青年在未開庭審訊

的狀況下遭到拘留、入獄，在1927年南、北兩政府對立之際並非罕事。他

日後憶述這段被以「反革命派」逮捕、收押與審判的過程，因此而頗具代

表性，正可一窺當時政治犯的遭遇：由他〈繫獄七月的回憶〉20正可推見武

漢方面對於政治犯的拘捕過程。 

盧琰的被捕在其返鄉途中，他東南大學時的同學朱福民與前南京河海

工科大學學生徐家政突然來訪其下榻處，隨後他被帶至公安局收押。兩人

是他學生時代就認識的共產黨員，彼此素有過節：徐當時任漢口市公安局

警務科長，「我見着他，登時就想起我任南京學聯會代表大會主席時，逼令

他償還拖欠南京學聯會五十元公款的一件事！」當盧琰在公安局看守房

                                                      
18 在某種程度上，這次審判彷彿對於兩名戰俘的正面形象還更有形塑力，如以下報導：

「被告等似已有所覺悟，泰然自若，毫無所懼，令人有不愧武昌龍城勇士之感」並

稱對兩人的處置「聞擬從寬發落」〈武昌審判陳劉 徐謙謂擬從寬發落〉，《大公

報》(天津)，1927年2月12日，第6版。 
19 盧琰，〈繫獄七月的回憶(六)〉，《醒獅週報》(上海)，第174期，1928年2月11日，

第12版。 
20 盧琰，〈繫獄七月的回憶〉，分載於《醒獅週報》(上海)，第168期，1927年12月24

日，第11-15版；第169期，1927年12月31日，第11-15版；第170期，1927年1月7日，

第11-13版；第171期，1928年1月14日，第12-15版；第172、173期，1928年1月21日，

第19-21版；第174期，1928年2月11日，第10-14版；第175期，1928年2月18日，第12-15

版；第177期，1928年3月3日，第13-15版；第178期，1928年3月10日，第14-15版；

第179期，1928年3月17日，版次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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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見案上書有「敵探盧琰一名」的紙簽，還不明所以，只能猜想應是往

日得罪了共產黨員，直至在拘留所第三天，同牢難友閱覽《漢口民國日報》

發現了一段新消息〈反革命派難逃法網    所謂國家主義者！〉，才知道自

己罪狀，乃是因為他國家主義的思想與政治傾向。21 

他在獄中遭到徐家政與江蘇省黨部委員長張曙時(1884-1971)、漢口特

別市黨部委員宛希儼(1903-1928)等將近三十人聯名控告；然而始終缺法具

體事證。22從盧琰案中可以獲知幾項狀況：一、對於嫌疑犯的起訴與控告，

可在逮捕、拘留之後補上；二、對人犯的拘捕與收押，並不需要嚴謹的行

政程序，共產黨員在當中活動，頗為積極地執行著司法作業。 

(三) 黨內整肅 

不僅針對非中國國民黨黨員，「反革命罪」的追緝也來到了黨內組織。

政治清算正逐步蔓延，湖北地方工運系統也開始發生變化，黨員忠誠度在

此重被起底考驗。1927年湖北全省總工會，先後捕獲郭聘伯、23張纛、袁子

英、盧士英、劉伯勛、24徐瑞和、劉秋生、張國春8名「反革命工賊」，8人

皆為國民黨工運幹部。25 

是否損害黨性、以及叛黨行動之有無，成為這次案件裡的核心問題。

全案1927年4月13日由向忠發主持、湖北人民審判委員會主導，於漢口法院

                                                      
21 原文應於《漢口民國日報》上，然截至本文完成仍未能尋得該篇報導，故此據盧琰

本文轉引。盧琰，〈繫獄七月的回憶(一)〉，《醒獅週報》(上海)，第168期，1927

年12月24日，第13版。 
22 盧琰，〈繫獄七月的回憶(五)〉，《醒獅週報》(上海)，第172、173期，1928年1月21

日，第21版。 
23 亦有其他資料寫作「郭帛」、「郭聘帛」、「郭平伯」。 
24 亦有其他資料寫作「劉伯薰」。 
25 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臺北：及人書局，1987)，569。 



政治與規訓 ．115． 

開審。向忠發指控郭聘伯的七項罪狀：「你在本黨改組時破壞本黨，26陷害

同志，此罪一；總理週年紀念時，你率保衛團到場捕人，此罪二；『二七』

慘案時以募捐援助工人為名，到上海捐款，塞之腰包，此罪三；辦真報是

接收軍閥的款子，此罪四；民國十三年七月在上海率領流氓搗中央黨部，

邵力子同志曾被打傷，此罪五；偵探工人秘密機關到軍閥處去告發，此罪

六；破壞南洋煙草公司工友罷工，此罪七。」，「你是黨員，依黨的紀律說

來，你是叛黨；依革命的觀點來說，你是反革命。」8人因反革命、破壞工

會、背叛黨紀、謀殺革命領袖等情，依照〈反革命罪條例〉處死刑槍決。27

究竟「革命」與「反革命」疆界為何？現存的黨史資料中關於整起事件有

相當細緻描述，或許藉由涉案者背景，可一窺政治因素在案件中的作用： 

郭聘伯畢業自湖北鐵路學堂，年38歲，在民國初年曾在湖北響應討袁，

是活躍的國民黨員。1925年在漢創辦工團聯合會機關報《真報》，為報社社

長。他早年追隨孫中山，後加入共產黨；28曾積極參與中共組織湖北工團聯

合會並發動之京漢鐵路大罷工，並在宣傳文中大力宣傳過馬克思主義和俄

國革命經驗，但在1923年被開除黨籍；291924年他奉中央委員會漢口執行部

委員覃振、張知本特派而籌辦漢口特別市黨部，對於跨黨份子不遺餘力的

打擊，遭到劉芬、譚平山等百般刁難；301926年他又與袁子英、蔡受之、婁

伯棠、祝潤湘、龔村榕等組辦《救國旬刊》，於攻擊帝國主義暨軍閥之外，

並及跨黨份子、叛黨賣國之罪。1926年9月間，北伐軍到漢，郭聘伯偕同袁

                                                      
26 此指國民黨。 
27 「一件『人民審判』案」(1927年4月14日)，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1冊(香

港：中文圖書供應社，1975)，406-411。 
28 〈第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開會紀要(中國共產黨第三屆第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文件)〉

(1923年11月)，《中國共產黨黨報》(上海)，1923年11月30日，收入《中共中央文件

選集(1921-1925)》，第1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1-2。 
29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187。 
30 「郭聘帛、袁子英、盧士英三烈士革命歷史與慘死事蹟」，〈先烈先進史料〉，中

國國民黨黨史館藏，《一般檔案》，館藏號230/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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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英、張率五、祝潤湘等至第八軍政治部，為籌備歡迎事有所接洽，旋即

被捕。31  

30歲的受刑人袁子英則是湖北光化人，是留日政治學生，回國後在漢

口京漢路南段鐵路扶輪學校充任教授有年。他與郭聘伯同在漢口辦《真

報》，亦曾積極參與「二七」運動，在國民黨1924年改組後，袁曾多次論著

闡述共產主義之非，「本三民主義之精神証明陳獨秀答戴季陶的一封信的狡

辯一書，宣佈該黨種種罪惡，印刷數萬份散布社會」；321926年參與《救國

旬刊》創刊，並每期發表極犀利之文字攻擊共產主張。 

盧士英湖北漢陽人，卒年31歲，初在粵漢鐵路徐家棚機器廠工作，1921

年粵漢路工會組織成立時，他亦為會中職員，極力宣傳三民主義、並抨擊

共產思想。331926年11月初北伐軍進入湖北時，他曾希望會見全國總工會秘

書長劉少奇，然劉並不接見，反將其交付糾察隊。34根據中國國民黨黨史館

所藏之傳記資料，表示其被戮乃因：北伐軍到漢後，共產黨勢力大張，知

其在工運方面極有號召力，卻不被共產主義所用，為了控制工運，故與郭、

袁同時於漢口遭到槍決。35  

其餘5名嫌疑犯罪狀如下：36歲的張纛被控曾為吳佩孚之旅長，「為軍

閥做走狗，破壞工人罷工，屠殺工人」；3635歲的張國春則被控在吳佩孚退

                                                      
31 「郭聘帛、袁子英、盧士英三烈士革命歷史與慘死事蹟」，〈先烈先進史料〉，中

國國民黨黨史館藏，《一般檔案》，館藏號230/1631。 
32 「郭聘帛、袁子英、盧士英三烈士革命歷史與慘死事蹟」，〈先烈先進史料〉，中

國國民黨黨史館藏，《一般檔案》，館藏號230/1631。 
33 「嘗根據三民主義嚴厲駁詰共產黨不適宜中國，粵漢路工在民十二以前無加入共產

黨籍者，皆由烈士宣傳所致也。」，「郭聘帛、袁子英、盧士英三烈士革命歷史與

慘死事蹟」，〈先烈先進史料〉，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一般檔案》，館藏號230/1631 
34 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1冊，411。 
35 「郭聘帛、袁子英、盧士英三烈士革命歷史與慘死事蹟」，〈先烈先進史料〉，中

國國民黨黨史館藏，《一般檔案》，館藏號230/1631。 
36 「郭聘帛、袁子英、盧士英三烈士革命歷史與慘死事蹟」，〈先烈先進史料〉，中

國國民黨黨史館藏，《一般檔案》，館藏號230/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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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長沙時，曾將火車頭六架機關拆毀，藏之鐵路局長家之地板下，以妨害

黨軍之進追，並在「二七」時曾組織運動陷害工人；3757歲的徐瑞和反革命

罪狀為「在五卅運動時，勾結奉天軍閥」、破壞工人運動並私吞工會財產、

涉嫌向警廳告密；3830歲的受刑人劉秋生被湖北全省總工會起訴，主罪狀是

1926年協助軍閥趙恒惕逮捕包括其胞兄劉冬生在內的黨人，並於該年11月

密告趙恒惕，使趙在長沙文化書社拘捕當時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兼上

海總工會主任劉少奇，劉秋生於1927年3月為京漢路江岸工會工友在江西拿

獲，送交湖北全省總工會轉送漢口市公安局寄押；39而47歲的劉伯勛則被指

控在「二七」行動中協助蕭耀南等，附逆有罪，40被湖北全省總工會執行委

員長向忠發參與其會隨帶之糾察隊拿獲扭送。41 

值得一提的是，盧琰記述當時流傳槍決劉秋生、劉伯勛的傳言，謠傳

兩人案情源於個人糾紛，導致向忠發使用湖北總工會權力將「反革命罪」

作為自己剷除憎恨對象的工具，一逞公報私仇之快。當時獄中流傳消息： 

四月十五號湖北全省總工會槍决的所謂工賊劉秋生，據說是因為他有

一位美貌嬌妻，被全省總工會執行委員劉少奇霸佔而去。劉少奇恐秋

生心中不甘，向他尋仇，所以不能不出這謀夫奪妻的慘惡手段。42 

獄中謠言真實度誠可議。但劉秋生的公開判決書，首句是與反革命罪狀無

                                                      
37 「郭聘帛、袁子英、盧士英三烈士革命歷史與慘死事蹟」，〈先烈先進史料〉，中

國國民黨黨史館藏，《一般檔案》，館藏號230/1631。 
38 「郭聘帛、袁子英、盧士英三烈士革命歷史與慘死事蹟」，〈先烈先進史料〉，中

國國民黨黨史館藏，《一般檔案》，館藏號230/1631。 
39 「湖北省總工會上中執會及中政會函」(1927年4月10日)，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漢

口檔案》，館藏號漢11444。 
40 「郭聘帛、袁子英、盧士英三烈士革命歷史與慘死事蹟」，〈先烈先進史料〉，中

國國民黨黨史館藏，《一般檔案》，館藏號230/1631。 
41 「湖北省總工會上中執會及中政會函」(1927年4月10日)，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漢

口檔案》，館藏號漢11444。 
42 盧琰，〈繫獄七月的回憶(三)〉，《醒獅週報》(上海)，第170期，1928年1月7日，

第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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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妻跟人，子打死」，43此「奪妻」事如今難辨虛實，卻或許並非空穴

來風。與劉秋生同日槍决的劉伯勛，則據說能流利使用英、日外語，是軍

閥蕭耀南駐鄂時期在武漢三鎭主持工人運動的領袖；44傳言向忠發唯恐劉奪

己地位，乃藉故置其於死，以除後患。兩人都是重要工人領袖，透過盧琰

記述，側面反映了推動國民革命過程中工會運動成員彼此相處確有不和，

可能因此造成有心人士藉機羅織罪名，挾怨報復。 

以郭聘伯等涉案人狀況觀之，涉案人都是反共產的國民黨員，並在黨

務或群眾運動中擔任要職；於懲治「反革命罪」的這段時期，不是被指控

在北伐過程中或於早先群眾運動裡協助反國民革命勢力進行政治活動，即

是過去與向忠發、劉少奇、李立三等工運領袖在過去的工人運動中曾互相

掣肘、或有私人恩怨。上述幾位受刑人，因反共言行涉「反革命」、工作內

容具強烈政治色彩而被視之為「反革命工賊」；罪狀幾乎都是曾協助軍閥運

動。而罪犯在個別的工會、組織中，都具有一定分量，非單純基層成員，45

似乎正反映了國民革命軍進入武漢後，國民政府即開始在群眾運動組織裡

大規模進行整頓動作的事實。 

湖北省黨部與漢口市黨部事後總結此一事件時曾表示：當時組織人民

審判委員會處決郭聘伯等，僅為「應付環境」，故辦事不免「太過草率」。46

無論這類犯人實際罪行為何、是否因結怨喪命，毫無疑問地，在1926年10

月全省總工會遷至湖北辦公以前，這些「反革命工賊」，幾乎都是積極參與

                                                      
43 「郭聘帛、袁子英、盧士英三烈士革命歷史與慘死事蹟」，〈先烈先進史料〉，中

國國民黨黨史館藏，《一般檔案》，館藏號230/1631。 
44 盧琰，〈繫獄七月的回憶(三)〉，《醒獅週報》(上海)，第170期，1928年1月7日，

第12版。 
45 「湖北總工會致中央黨部函」(1927年4月)，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漢口檔案》，

館藏號漢11758。 
46 「湖北省黨部、漢口特別市黨部過去九個月之工作報告」(1927年6月5日)，中國國民

黨黨史館藏，《會議記錄》，館藏號會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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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活動的積極份子，也具有一定社會知名度。被同時槍決的8人，在

國民革命軍進入長江流域以前，多數皆在工會擔當要職，但在1927年武漢

這波整頓「反革命」之風暴下，成為「長反革命氣焰，危害革命進展」的

負面樣板。47 

分共以前，此類國民黨內政治案件，或許正反映出當時權力拉鋸之實

況：北伐軍抵達武漢時，共產勢力也隨著軍隊來到湖北，繼續在國民黨內

部進行政治工作，組織工會是共產主義搶下灘頭堡前，所欲到達的第一個

目標。不過，單拿到一個總工會是沒用的，必得下層有各種職業工會作基

礎。48各種職業工會內充斥著反共的國民黨員，絕對不利其活動發展；就整

體局勢而論，郭聘伯等人倡言反共，若不將之剷除，則會使共產活動受限。

此案審訊過程中，工會不時表態應該予以嚴懲，49國民革命軍克復武漢後，

湖北工會主導權易手，共產色彩濃厚，此與郭聘伯等人過去頻繁從事的工

會運動路線差距頗大。 

比較前述北洋戰犯案件：如同陳嘉謨與劉玉春案一般，郭聘伯等8人是

1926年底就已收押；不同於陳劉犯革命案之以輕判結束，犯人全數受刑，

無一生還。郭聘伯等反革命案正是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信徒黨爭的實況，

與廣州時期隔空叫囂略有不同的是：「反革命」原不過少數政治野心者互相

鬥爭工具，入罪化後，政治鬥爭手段得到了法理支援，而進入國家司法層

次討論與運用。 

                                                      
47 「湖北省總工會上中執會及中政會函」(1927年4月10日)，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漢

口檔案》，館藏號漢11444。 
48 陳公博，〈軍中璅記〉，《寒風集》(上海：上海書店，1989)，95。 
49 湖北全省總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函達中央執行委員會要求嚴懲一批「工賊」，此函

名單中便包括當時拘押在漢口市公安局的徐瑞和、盧士英、郭聘伯、袁子英、袁告

臣「中執會國府臨聯會致漢口公安局函」(1927年1月7日)，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漢

口檔案》，館藏號漢5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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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司法黨化影響下的反革命犯審理 

〈反革命罪條例〉制定之際，武漢司法正在執行「黨化」政策——「司

法黨化」，即在於以「黨性」取代司法「獨立性」，藉由黨員入主司法，將

司法體制納入黨治。當時多數中國國民黨黨員認為「以黨治國」之意義，

本來就是「用本黨的主義治國」，並優先任用黨的人才；50黨的主義便是三

民主義，因此黨義治國實屬必然。51這並不僅是單一政黨或個人之議，乃時

代風氣使然：「革命」氣息渲染了整個1920年代，繼清末以降，再度走上激

進之途：北洋短暫憲法政治的嘗試失敗、以及外交受挫，引發輿論對現存

代議政治不信任，並造成一股憲政退潮，52給予「革命之再起」的契機。53 

「司法黨化」適逢革命風潮之端，應運而生。相關政策起議相當早，

此倡議於蘇俄制度獲得啟發，徐謙並非首倡者；1924年3月在孫中山主持，

廖仲愷(1877-1925)、林森(1868-1943)、張秋白、李宗黃、彭素民等參與的中

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中，秘書處就曾提出解決「司

法無黨」問題案，當中設定司法的獨立行使職權成為一種阻礙，因其革命

性、黨性不足；最終決議「吾黨以黨治國，黨政府下之官吏，除政府需要

專門技術人才，可取用非黨員外，其餘概須入黨」。54到了北伐期間的武漢，

                                                      
50 雖然孫中山曾解釋「以黨治國」的意義，「並不是要黨員都做官，然後中國才可以

治。是要本黨的主義實行，全國人都遵守本黨的主義，中國然後才可以治。簡而言

之，以黨治國，並不是用本黨的黨員治國，是用本黨的主義治國。」然而多數黨員

的心態仍然認為身為黨員應在為革命奮鬥後得到官職為回饋。孫中山，「黨員不可

存心做官」(1923年10月15日，廣州)，收入〈演講〉，《國父全集》，第3冊(臺北：

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349。 
51 呂芳上，〈尋求新的革命策略——國民黨廣州時期的發展(1917-1927)〉，《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2上(1993.06)：314。 
52 李在全，《法治與黨治：國民黨政權的司法黨化：1923-1948》，19。 
53 呂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對新思潮的回應(1914-1924)》(臺北：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 
54 當時大理院長趙士北因覆函稱：「司法無黨」，反而受到黨的責難。〈第十八次會

議〉(1924年3月3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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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制度、人事與組織，無處不訴求「革命」，在司法制度上，亦倡議走上

革命路線，以成就三民主義國家的落實。55 

「司法革命」或曰「革命司法」者，意在破壞司法獨立，使「革命」

屬性藉由忠誠黨員進入，改變司法體質——易言之，務使司法體系內執法

人員兼具有黨員身份，更可便利黨控制司法，以成就「司法黨化」。如此具

有人治色彩的制度改革，原為訴求政治精神而來，未料卻造成日後司法作

業紊亂。 

司法部長徐謙之司法構想，在〈反革命罪條例〉制定過程中極為關鍵。

1926年8月，尚在廣州擔任司法行政委員會主席與大理院院長的徐謙，就向

政治委員會提出改良司法「司法黨化」之意見，而獲採納；56當時已有論者

批評這種法規不過滿足報仇心理，並不適用於中國，若執意為之，將使中

國成為「司法化之俄國」。57此人對推展「革命」屬性之司法改革別有興致，

就任司法部長後，旋即展開對司法舊制的清理與改革。581927年1月1日，武

漢開始改革司法制度，著手改組司法機關，意圖以「革命的司法制度」取

                                                                                                                         
中央委員會秘書處，1954)，37。 

55 「司法革命者，即依照三民主義根本改造司法之意也」。祝之傑，〈論壇：根本改

造司法意見書〉，《國民之友》(漢口，《漢口民國日報》副刊)，1927年1月8日，第

3張廣告第8頁。 
56 「大理院」是中華民國最高法院的前身，其規制沿自晚清的大理院。清光緒26年(1906

年)清廷頒行〈大理院審判編製法〉、翌年正式定大理院官制；至1927年，國民政府

將大理院改為最高法院；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公布〈國民政府最高法院組織法〉，

定最高法院為全國終審審判機關，大理院才走入歷史。自清末官制變革以迄民初北

洋政府時期(1912-1928)，大理院為全國最高司法審判機關，有指揮、監督各級審判

之權，院長有統一解釋法令並應處置之責，該院配置有總檢察廳。黃源盛，《民初

大理院與裁判》(臺北：元照出版公司，2011)。 
57 天馬，〈社評：徐謙之改良司法論〉，《大公報》(天津)，1926年8月30日，第1版。 
58 中國近現代出現過兩次重要的司法改革，一是在沈家本等領導下進行的清末司法改

革，二是在徐謙等人領導下的國民政府司法改革；前者引進了西方國家的司法獨立

原則，後者借鑒俄國的司法制度推行司法黨化原則。除了推動「司法黨化」外，在

1927年4月汪兆銘未到武漢以前，徐謙和共產黨的吳玉章是核心要人，居於中國國民

黨中央執行委員暨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主席的地位，聲勢要比吳玉章壯得

多，並出任司法部長與革命軍事裁判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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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北洋舊制。59 

(一) 反蔣運動進行中的緝捕行動 

1927年，青天白日旗下，黨內勢力開始拉鋸；汪精衛與蔣中正各為山

頭，彼此僵持不下。武漢方面在「護汪反蔣」運動影響下，西山會議派、

孫文主義學會成員與任何有親蔣嫌疑人士，成為武漢當局眼中除之而後快

的「反革命」份子。內部清算開始，其中最大、最明確的鏟除對象，肯定

是與蔣中正勢力密切相關的黨軍與軍校。 

北伐軍攻下武漢以後，在武昌設立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蔣中

正由廣東調來黃埔第五期政治隊駐在武漢，隨著倒蔣運動開始，親蔣學生

開始受到壓迫：期間學生若有國家主義、孫文主義學會、西山會議派嫌疑

之一者，都可能招來殺身之禍。60盧琰寫道：由衛戍司令部移來的黃埔軍校

學生都說在衛戍司令部方面，只要有人於「孫文主義學會」或「西山會議

派」嫌疑之中，告有一項，經人上堂證明，便立時綁至刑場槍决。61根據羅

敦偉(1897-1964)的回憶，他被押在監獄之時的幾位青年獄友，「他們的罪名

是孫文主義學會會員」， 並且多半是中山大學的學生。62兩湖地區大量國民

黨員被斥為「西山會議」或「孫文主義學會」而遭糾舉收押的消息，亦傳

入校長蔣中正耳畔，在1927年4月13日，蔣擬〈告國民黨同志書〉，內文慨

切陳詞寫道：「我革命將士，被殺戮者有之、被禁閉者有之、甚至被迫無路

投江自盡者亦有之，武昌軍事分校及學兵團學生之不甘盲從而被拘囚者，

                                                      
59 〈嶄然一新之革命化的司法制度〉，《漢口民國日報》(漢口)，1927年1月7日，第3

張新聞第3頁。 
60 「被捕下獄的黃埔軍校第五期學生，前後一共不下百數十人。」盧琰，〈繫獄七月

的回憶(六)〉，第11版。 
61 盧琰，〈繫獄七月的回憶(六)〉，第12版。 
62 羅敦偉，〈生活回憶：牢獄之災——記「馬日事變」對我的影響〉，《傳記文學》

10(1963.03)：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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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至千人之多，暗無天日，有過於此者乎？」63 

在這批被控「反革命」人士中，黃埔畢業生陳紹平(1902-？)留下較為詳

實的記錄。1927年4月12日上海清黨，挑動了武漢方面政治神經，當晚，陳

紹平即在華商同學會被漢口工人糾察隊偕同警察逮捕，其過訪之友人亦牽

連被捕。此後數日他曾多次遭受審問。22日在漢口華商總會舉行之中國國

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屆常務委員會第八次擴大會議中，針對提案之

一：「中央軍校各期學生討蔣大會」請願將陳紹平與楊引之(1902-1927)64兩名

「反革命派」當場槍決，並請中央委員出席明日之大會，討論結果，議決

將送交「革命軍事裁判所」，中央同時並下通令「以後拿獲反革命派，均應

送交該裁判所」；65他於22日被綑綁押往閱馬廠交付「民眾審判」，幸因譚延

闓之言而未遇難，但被收押在武昌第一模範監獄，直至1927年8月12日蔣中

正下野，武漢政府結束後，方在16日因譚延闓保釋而得到釋放。66 

陳紹平此時的身分是黃埔政治指導員。1926年7月為聯絡學生並團結力

量，蔣中正諭令武漢設立黃埔同學會分會，由黃埔一期之曾擴情(1894-1983)

責成二期之陳紹平負責辦理。陳紹平在漢口成立「血花劇社」，與同學會分

會和社辦事處於華商街，一方面以短劇演出的方式宣傳北伐，另一方面則

進行黃埔同學間的聯絡，從事政治工作。陳紹平本人確實與蔣中正方面有

                                                      
63 王正華編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冊1 (臺北：國史館，2003)，189-190。 
64 楊引之在黃埔學生中以激烈的右傾行動著稱，常與工人群眾運動發生糾紛，與黃埔

同學會成員亦多有嚴重衝突。在1927年初，李正韜曾電蔣中正表示「其右傾處實令

人悲慚，經工人再次警告，尚無悔心。生念及引之，不勝為黃埔同學而怒觀，又深

痛自相焚殺，不知師座何以不檢查。」，而認為將來可委重任於陳紹平等人。「李

正韜電蔣中正」(1927年1月15日)，〈一般資料―民國十六年(一)〉，國史館藏，《蔣

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015-049，入藏登錄號002000001404A。 
65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屆常務委員會第八次擴大會議」(1927年4月22日)，

〈二屆武漢中央國府聯席會議及中常會紀錄〉，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會議記錄》，

館藏號會2.4/5。(原陳果夫藏，「武漢中央國府擴大聯席會議中央常務擴大會議紀錄」本) 
66 陳紹平，〈反共再生記〉，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

國十六年一至六月份)》(臺北：正中書局，1977)，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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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的連結管道。67 

血花劇社被打毀一事，在1927年4月22日上海《民國日報》以標題〈武

漢反動又一幕〉報導，文中敘述：「武漢黨務，自被反動派包辦後，所有國

民黨忠實黨員，概不能立足，武漢中央各學生被迫東下者不下數百人」，據

報導指出，在湖北有反動份子協同鄂省糾察隊沿街搜尋，「『旅社茶樓及各

機關』凡言詞稍不適洽者，均押送公安局」，報導內也不諱言血花劇社正是

「黃埔軍校宣傳黨義之一化妝宣傳機關」，在黨軍攻入武漢後，該社即設一

駐漢辦事處，以做廣大之宣傳。68該劇社運用位在漢口市中心的「新市

場」——一個可容納萬人的遊藝場所，以劇社名義改「新市場」之名為「血

花世界」，搬演以「軍閥禍國」、「革命之壯烈事蹟」為題材的宣傳短劇。69 

「血花世界」所在之處同時亦是許多政治活動重要地點，1927年3月10

日，曾發生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學生在新市場總理紀念堂開宣傳員

大會之際闖入，大叫「打殺共產黨」，當中有人手出手槍，威嚇宣傳員，經

軍警糾察隊彈壓、始漸得無事。70事件發生所在的「新市場」，應當正是「血

花世界」所在處。對於血花劇社的活動，國民黨內共產派始終引以為戒，

其活動之頻繁，與南昌、蔣方的直接聯繫，使當時活躍於國民黨內的跨黨

人士始終存有芒刺在背之感。 

                                                      
67 「陳紹平等電蔣中正撥黃埔同學會組織湖北支會經費五千元」(1926年9月22日)，〈一

般資料——民國十五年 (六 )〉，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80200-00006-041，入藏登錄號002000001395A。 
68 〈武漢反動又一幕 血花劇社被打毀〉，《民國日報》(上海)，1927年4月22日，第1

張第4版。 
69 陳紹平，〈反共再生記〉，《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十六年一至六月份)》，677。 
70 〈各社電訊：民黨中央大會與武漢近狀〉，《申報》(上海)，1927年3月15日，第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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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寧漢分裂之際的審判現場 

陳紹平案見證了武漢局勢變化之速：此案審訊過程正好橫跨上海清黨

至寧漢分裂、武漢分共之界。4月15日陳紹平接受總政治部臨時組成之審判

委員會第一次審問，認為他所犯之罪是：「擁蔣」、「反共」、「反動」；4月17

日第二次被審問，當時既已寧漢分裂，凡在武漢對南京說好之人，難逃「反

革命」譴責，在審訊中陳只說：「你們認為我有罪，請拏法律的根據來看」

此次審問亦無結果。該案4月22日交付群眾大會審判而未決，當日夜晚，他

被移送武昌第一模範監獄，移交軍事裁判所處理，他認為此舉乃「意在求

得法律上之根據，置我於死」。在第一次軍事審判中，他被指控組織黃埔同

學分會與擁蔣棒喝團；第二次開軍事法庭，則直接宣告處死，「依照反革命

治罪條例第一條第二款，理由還是擁蔣反共；蔣是反共產黨的，你擁蔣反

共，是違反黨的政策，也就是反革命」。71雖然陳紹平有幾次與死神擦身而

過的經驗，1927年4月22日72反蔣大會的場面，他在多年後仍然鮮明記憶：

當時台下民眾大呼槍斃楊引之、陳紹平，此後繼續提出議案，並當眾通過，

繼而唱反蔣歌、呼口號、遊行，活動至當天下午四點半，彷彿楊、陳二人

的罪惡是一種展示與儀式。73 

原二嫌要當場槍決，但「不知何故，後來又發生了搜集證據，暫緩執

行的問題」，74兩名反革命事後被移送到軍事裁判所，寄押武昌第一模範監

獄，因為案情重大，兩人分別拘押，陳紹平押東監，楊引之押西監。楊引

                                                      
71 陳紹平，〈反共再生記〉，《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十六年一至六月份)》，681。 
72 根據陳紹平〈反共再生記〉回憶，反蔣大會的日期為4月22日，然而根據當時報刊的

記載，《漢口民國日報》報導此為4月23日的活動。〈國內新聞：中央軍政學校各期

學生昨日舉行討蔣大會〉，《漢口民國日報》(漢口)，1927年4月24日，第2張新聞第

2頁。 
73 〈國內新聞：中央軍政學校各期學生昨日舉行討蔣大會〉，第2張新聞第2頁。 
74 盧琰，〈繫獄七月的回憶(五)〉，《醒獅週報》(上海)，第172、173期，1928年1月

21日，第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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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於6月1日遭槍決、75陳紹平繼續押於武昌第一模範監獄之東監；此時所拘

留者，都是軍事犯和政治犯，亦即都是所謂的「反革命」。76陳紹平此時與

羅敦偉、彭漢章、袁英居於同監房內，77歷經數次提訊，均因沒有確證能證

實陳之犯行，使該案持續延宕數月未決。 

政治情勢之惡，使每日湖北開往他省的船上人滿為患，根據5月報載逃

至上海的人所述，「武漢每日槍斃之人數最少在十數以上，而自由逮捕，偽

政府幾無機關收容，78故獄所真有人滿之患」、79「湖北省各縣已殺之人，

不可數計，即就黃岡一縣而言，最近已殺善良七八十人。手續為用開會式，

由一人提出欲殺之人名於群眾之前，再由群眾鼓掌，即判定為贊成執行槍

決。理由為被殺之人係反革命者。根據汪兆銘(1883-1944)之名言『對反革命

者仁恕即對革命者殘忍。』故不得不殺」。80 

黨內動輒將異己斥為「反革命」的作法，在武漢分共以後曾被汪斥責，

然而主導了武漢分共的汪本人，在1927年5月23日曾發言表示：「我們處制

[置]真正的反革命，一点[點]也不要姑惜，但非刑拷打，也應當禁止。」81為

了避開政治惡鬥下風聲鶴唳的現場，多數湖北民眾選擇轉進上海、天津等

城市；人口大量流動也帶走了資本，為避免大量逃難者攜走資金，〈集中現

金條例〉在4月17日頒布；82然此前一星期內，武漢商人早把現金轉匯至天

                                                      
75 盧琰，〈繫獄七月的回憶(五)〉，第20版。 
76 盧琰，〈繫獄七月的回憶(五)〉，第20版。 
77 羅敦偉，〈生活回憶：牢獄之災——記「馬日事變」對我的影響〉：19-20。羅敦偉

在武昌公安局拘留所約有兩個多月，後轉押武昌模範監獄，參羅敦偉，《五十年回

憶錄》(臺北：中國文化供應社，1952)，47。 
78 此「偽政府」指武漢國民政府。 
79 〈專載：武漢逃難者之言〉，《民國日報》(上海)，1927年5月19日，第4張第3版。 
80 〈專載：武漢逃難者之言〉，第4張第3版。 
81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速紀錄」(1927年5月23日)，

〈武漢時期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記錄21-41次〉，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會議記錄》，

館藏號00.2/6.2。 
82 馮筱才，〈自殺抑他殺：1927年武漢國民政府集中現金條例的頒布與實施〉，《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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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或其他外國銀行，83失去舞台的國民黨人也沿著同一路線逃離武漢，如中

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周佛海(1897-1948)，841927年5

月18日逃離武漢時，其逃亡路線便是以水路過九江前往上海。85 

(三) 大興黨獄後之行政困難 

1927年3、4月間，漢口公安局拘留所獄中已有許多政治犯。86「反革命」

罪犯，由「特別法庭」負責審判，按其所屬，為在控訴院外之刑事審判法

庭。然而，嫌疑犯一旦拘押，卻久久不見提訊與審判。大量逮捕並拘留，

使得公安局內已經相當擁擠，根據收押於漢口公安局的盧琰所述：「我在拘

留所共押二月有餘，適逢黨獄繁興的時期。其時人民團體及黨員個人，皆

有隨意逮捕人民的權力。武漢三鎭最熱鬧的時期，無論什麼可以拘留人的

地方，都是關得滿擠的，據說拘留人犯達一萬以上」。87時至辛亥後十餘年，

司法與制度或有所革新，然而，監獄中空間仍相當不理想，88「當我初進牢

                                                                                                                         
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2003.08)：140-175。 

83 胡禮賢，〈兩湖一瞥〉，《中央半月刊》3(南京，1927年7月15日)，轉引自蔣永敬，

《北伐時期的政治史料——一九二七年的中國》(臺北：正中書局，1981)，312。 
84 左筆，〈記周佛海先生〉，《往矣集》(上海：上海書店，1989)，「附錄(一)」，113。 
85 周佛海，〈逃出了赤都武漢〉(原1927年廣西省黨部印「清黨叢書」)，轉引自蔣永敬，

《北伐時期的政治史料——一九二七年的中國》，275。 
86 盧琰，〈繫獄七月的回憶(一)〉，《醒獅週報》(上海)，第168期，1927年12月24日，

第14版。 
87 盧琰，〈繫獄七月的回憶(二)〉，《醒獅週報》(上海)，第169期，1927年12月31日，

第13版。 
88 在北伐前後，在司法方面關於監獄衛生與囚犯問題頗受關注，民間或官方一體認為

新式監獄的廣設應當推行的，監所骯髒、超量收容，確實導致常聽聞各地所押人犯

致病或死亡；相關報導時見諸報端。謝冰瑩回憶1929年左右被當作綁匪冤枉入監時，

上海監獄關重犯的牢房兩天兩夜沒有飯吃，也沒有水喝，「大小便都撒在地上，臭

得令人簡直活不下去！成羣的蒼蠅，在這裡做了遊戲場，一到黃昏，馬蜂似的蚊子，

成羣結隊地襲來，叮的我整夜不能合眼。」在獄中令她印象深刻的牢飯是「我居然

吃起孩子的大便來了」「那飯團剛剛落在孩子的大便上，女人拾起來連忙分了三分

之一給我。『太髒了！』下意識告訴我是絕對不能吃的；可是飢餓之手，已經從喉

管裡伸出來了……」謝冰瑩，《女兵自傳》(臺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80)，19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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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住人不到二十名。不久肅清所謂一切反革命派的聲浪漸高，黨獄隨之

繁興，而拘留所的人數也漸次增多了！……晚上收封之後，室無隙地。新

到的人，只有坐位子。雖其時正值惠風和暢的陽春三月，然而牢中却充滿

了悶熱氣味，汗臭襲人！」；89同年應在初春至仲春間被押入武昌公安局的

羅敦偉，90則論述看守所：「眞是烏七八糟，裡面忘八兔子逃兵散勇都有。

而且人滿為患，要五元錢才能買到半個床位。不然，要睡在潮濕的地下。」91

羅敦偉所見的武昌公安局拘留所「木柵門以內，擠滿了人。一股股的臭氣，

真是逼人太甚，幾乎可以令人昏倒。潮濕的甬道，兩旁是一間一間木欄的

房間，內中都擠滿了」，92武昌公安局拘留所之鋪位在1927年春天已經滿人

並且到處都有蝨子。93 

到了這年夏天，公安局拘押人犯更多，衛生狀況更堪慮。5月25日，中

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中，武漢公安局局長

江董琴(1888-1933)報告該局拘押人犯過多，恐生疾病，於是決議催「審判土

豪劣紳委員會」及「革命軍事裁判所」從訴審判了結。94 

江董琴書面上雖說「恐生疾病」，1927年5月武漢兩公安局卻已爆發了

瘟疫；為減少犯人、免除更大規模傳染，中國國民黨湖北執行委員函武漢

公安局提集犯人、案卷以備依法審理，特定於6月1日開庭審判，《漢口民國

                                                      
89 盧琰，〈繫獄七月的回憶(二)〉，第13版。 
90 羅本人回憶自己入獄的時間有兩種不同紀錄，於《五十年回憶錄》中記載自己初春

被捕入武昌公安局，然於〈生活回憶：牢獄之災——記「馬日事變」對我的影響〉

文中，表示被收押時正值仲春；根據對當時氣候的直觀記述，當與國家主義派盧琰

入獄時間相近，即約在1927年2、3月間。羅敦偉，《五十年回憶錄》，44；羅敦偉，

〈生活回憶：牢獄之災——記「馬日事變」對我的影響〉：19-20。 
91 羅敦偉，〈生活回憶：牢獄之災——記「馬日事變」對我的影響〉：19-20。 
92 羅敦偉，《五十年回憶錄》，45。 
93 羅敦偉，《五十年回憶錄》，46。 
94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決議錄」(1927年5月25日)，

〈武漢時期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速紀錄及決議錄〉，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會議

記錄》，館藏號00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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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報》在6月即以廣告刊登消息，表示：「寄押武漢兩公安局之土豪劣紳為

數甚多，為日甚久，迭據公安局等函報現已發生瘟疫亟待解决」95故對於案

件將會從速審理。並要求開始辦理在武漢公安局的人犯，由各團體或個人

舉發者，要即日將被告人犯罪事實，提出書面報告，以憑審判；個人舉發

者，當有質訊之必要時，也必須立刻到庭對質，「如各團體或個人盡不列舉

犯罪事實、提出書面報告或不聽傳喚，本會為審判敏捷起見，祇得根據已

有事實審理」。96 

(四) 馬日事變帶來的衝擊 

除了羈押人犯過多導致疫情產生，此時另一項政治事件可能也對這時

審判及訴訟案有所影響——兩湖軍隊中下級軍官多出身中小地主家庭，眷

屬多在地方遭共產黨組織之工會、農會壓迫，於是，這年夏天爆發5月21

日長沙駐軍旅長許克祥(1889-1964)興兵逮捕共產黨員的軍事行動；97由於本

日電報碼代號「馬」，日後稱為「馬日事變」。馬日事變幾乎掀起了兩湖全

體軍隊響應，為避免引發軍人反抗政府，武漢國民政府基於穩定軍心考量，

各種政治工作中都相應產生政策變化，開始檢討過去的「過激」與「幼稚」

之非。 

這年仲春，寧漢分裂後被捕的記者羅敦偉正在獄中，他日後分析自己

之所以能由「革命軍事裁判所」獲釋原因，認為：「這完全是受『馬日事變』

之賜」。98羅敦偉當時只是記者，並無黨派立場，他歸結自己被釋之由：只

因掌握了馬日後武漢格局變化，透過與擔任唐生智總部軍法官的友人夏殖

                                                      
95 〈湖北省審判土豪劣紳委員會緊急啟事〉，《漢口民國日報》(漢口)，1927年6月6

日，第2張廣告第4頁。 
96 〈湖北省審判土豪劣紳委員會緊急啟事〉，第2張廣告第4頁。 
97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上冊(臺北：遠流出版社，2010)，430。 
98 羅敦偉，〈生活回憶：牢獄之災——記「馬日事變」對我的影響〉，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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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聯絡，委託草擬陳情書，保釋文一到革命軍事裁判所，就立刻被提訊審

理；庭長李致東亦為羅敦偉舊識，告訴羅當速找他在北京大學時的老同學、

漢口市黨部常務委員李國暄保釋，99在熟人保釋下，羅敦偉三個月牢獄經歷

終於結束。 

類似羅敦偉這類政治犯之處置多有延宕，馬日事變以後，卻突然加快

了各種案件審理的步調。據官方說法，延至6月1日才開庭乃因「因事務繁

重，在省被壓待審之人甚多，開審後羈押調卷，搜檢證據種種，均須事先

籌備」100如盧琰一案，7月16日才由軍事裁判所提訊，於詢問嫌犯資料、被

捕情形並詰問其被控罪狀後，仍舊還押；101陳紹平案，則因譚延闓介入而

免被人民審判槍決，並因其保釋而得以在武漢分共後無罪釋放。102比起司

法制度，政治力量在反革命案件當中的影響更大。 

(五) 人脈與派系因素 

官方特定人士以政治力量介入，也對司法程序有關鍵影響。如張月清

反革命案，武漢美孚煤油公司武昌經理店員張月清被煤油工會及店員捕去

笞禁；該事件由外交部長陳友仁親自呈文關切，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

員會政治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議決議中提案討論，決議交武漢市政委會迅

速調查此案，調查其他工會等私捕之人詳具報告，特別指出凡不應逮捕者，

應即將被捕人提釋，並依中央新布命令懲罰。103  

                                                      
 99 羅敦偉，《五十年回憶錄》，49。 
100 〈湖北審判土豪劣紳委員會定六月一日開庭〉，《漢口民國日報》(漢口)，1927年5

月30日，第2張新聞第3頁。 
101 盧琰，〈繫獄七月的回憶(五)〉，《醒獅週報》(上海)，第172、173期，1928年1月

21日，第21版。 
102 陳紹平，〈反共再生記〉，《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十六年一至六月份)》，674。 
103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議決議錄」(1927年5月18

日)，《會議記錄》，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武漢時期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速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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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窗內「反革命」行伍中的成員序列，隨著政爭不斷變化。武漢分共

之際，「政局變了，監獄中每天都有人開釋」，104國家主義派青年黨黨員盧

琰繼續在獄中觀察著武漢國、共鬥爭局勢變化，不無嘲諷地回憶：「我這位

被共黨認為反革命派的，與自認很革命的共黨住在一起。因為此刻的共黨，

也成了反革命派了！他們在獄中常常說：『豈有此理！豈有此理！……』」105

因鼓吹國家主義在1927年失去四川教職而前去上海的李璜也表示：「1927

年秋冬之間，國民黨雖已清黨，將共產黨或殺了或驅出黨外，但胡漢民等

仍高唱共產黨式口號『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也如故；既將提倡反共之國

民黨西山會議派排之以去，而又認為青年黨為『宣傳與三民主義不能相容』

的政黨，一律照〈反革命條例〉待遇……」。106 

軍系與黨政人脈等裙帶關係也影響相關判決。國民革命軍北伐行進

間，大批前北洋系統軍人接受國民革命軍收編，其態度仍在一定程度直接

影響當局決策；揆諸「反革命罪」辦理之例，可見其端：1926年底陳劉兩

犯已收押在監，直到徐謙到漢後，才組織審判委員會審判；1071927年此案

開審前，蔣中正、唐生智、陳銘樞等人曾致電徐謙表示陳、劉審判在即，

但是許多收編軍正在前線努力革命工作，希望此案司法部能暫緩2、3個月

後再執行。108徐謙回蔣中正的電文中則表示：審判陳劉反革命案須定期續

訊，當前尚未判決，應當緩執行。109北方輿論界也頗關心陳、劉兩人的處

                                                                                                                         
及決議錄〉，館藏號會002/5.2。 

104 盧琰，〈繫獄七月的回憶(六)〉，第10版。 
105 盧琰，〈繫獄七月的回憶(六)〉，第10版。 
106 李璜，〈張君勱先生逝世紀念特輯：敬悼張君勱先生〉，《傳記文學》83(1969.04)：

74。此處稱法條為〈反革命條例〉，應屬原作者著意簡稱、筆誤、記憶差異或印刷

錯誤；蓋因1949年以前實無此等法規名稱。 
107 陳公博，〈軍中璅記〉，《寒風集》，頁100。 
108 「蔣中正電徐謙據唐生智等電懇請司法部劉玉春一案暫緩二三月執行」(1927年2月9

日)，〈一般資料—民國十六年(四)〉，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80200-00018-013，入藏登錄號002000001407A。 
109 「徐謙電蔣中正湖北人民判委員會開始審訊陳嘉謨劉玉春反革命一案」(1927年2月



．132． 王慧婷 

置問題，在國民革命軍攻克武漢後，《現代評論》就報導了前北洋軍人在武

漢狀況，指出兩人「安居黨政府的優待獄中」。110此案於1月審訊後久不見

判決，根據2月底《盛京時報》報訊，判決結果：劉玉春死刑、陳嘉謨處罰

金150萬元，111曾一度被指責為「禍國殃民罪大惡極」、「請予宣判極刑，以

伸公憤而快人心事」行為無一不反革命、「罄竹難書」、「理宜早正典刑，梟

首示眾」的「陳逆嘉謨」、「劉逆玉春」，112最後因有多方軍事將領陳情、113

加以北方輿論界關注，114經過兩三次審問，115最後從輕發落。 

隨著武漢國民政府走向尾聲，第一場反革命審判現場也仿若只是時過

境遷的展演。最早以〈反革命罪條例〉列罪的戰犯劉玉春於7月獲釋，1169

月時請求國民革命軍收編，117隨後於10月重歸軍旅，充任第四集團軍司令

部總參議；同在10月亦有消息表示尚羈押西園的陳嘉謨可獲釋。118劉玉春

                                                                                                                         
13日)，〈掃除軍閥主持奉安大典(七)〉，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90101-00007-079，入藏登錄號002000002066A。 
110 〈時事短評：武漢消息〉，《現代評論》(北京)，第5卷第107期，1926年12月25日，

1。 
111 〈劉玉春判死刑、陳嘉謨罰金〉，《盛京時報》(瀋陽)，1927年2月26日，第2版。 
112 〈本省新聞：湖北人民審判委員會昨日審訊陳劉詳記〉，《漢口民國日報》(漢口)，

1927年2月11日，第3張新聞第1頁。 
113 靳雲鶚於1927年2月27日，曾聯名眾軍、師長發電，論述請釋陳、劉之因。「河南

保衛軍總司令靳雲鶚上中執會電」(1927年3月8日)，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漢口

檔案》，館藏號漢15888。 
114 北方輿論界並非沒有期待嚴懲的呼求，王奇生認為：對懲治陳嘉謨、劉玉春的態度

與立場，是隨著地緣觀念而來，旅居北方鄂籍商民擔心激怒北方人而影響他們在北

方生意和生計。相比之下，上海的鄂人可能因為沒有這方面的顧慮而極力要求嚴

懲，如湖北旅滬同鄉會即認為陳、劉挾人民以自衛，置城內二十萬生靈於不顧，乃

不恤民命，理當嚴厲制裁。王奇生，〈「北伐」「南征」與「反革命罪」的緣起〉，

《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126。 
115 陳公博，〈軍中璅記〉，《寒風集》，頁100。 
116 「被黨政府拘禁中之前湖北督理陳嘉謨，邇來已久無聲息。茲據國聞社漢口二十四

日上午十一時電，西園陳嘉謨，在押病危。」，見《世界日報》(北京)，1927年9

月30日，第2版。 
117 「李正韜電蔣中正」(1927年9月8日)，〈一般資料―民國十六年(十三)〉，國史館藏，

《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027-035，入藏登錄號002000001416A。 
118 〈武漢情況：政治〉，《大公報》(天津)，1927年10月2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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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釋後曾致電唐生智，請釋放陳嘉謨，119最終12月，兩名「神人所共憤，

天地所不容」、120中國「反革命罪」史上的第一批罪人，都重獲自由之軀。

然而武漢〈反革命罪條例〉下的判決，卻只是翻開中國刑事法規中「反革

命」罪與罰歷史的第一頁而已；並非每個犯人都能在苦牢後重獲自由，1927

年為開端，迎來了中國一段懲治「反革命」的黑暗史。雖有反革命政治犯

與案件的記載，然而並非每一個案件都有詳實記錄，許多不知名而不能勝

數的生靈，沒能留下任何一點紀錄，卻因觸犯刑律上的「反革命罪」而在

獄中走向生命盡頭。 

四、 武漢當局對於反革命罪犯處置的規範 

自從蔣中正在南京建設政府與武漢對峙以來，國、共分立局勢愈趨明

顯，共產黨員在鄂都展開活躍政治活動。121所有機關不是由共產黨派人把

持，就是原有人員投機而加入共黨，農會時有械鬥發生，趁機以「土豪劣

紳」或「反革命」指控以報私仇的案件層出不窮；而在工會方面，則由工

人團體掌控，動用私行的狀況相當普遍。事實上，早於寧漢對立格局真正

因南京國府成立而形成之前，雙方運用「反革命」一詞相互攻訐的變化動

向中，便可察覺此間大有政治玄機。 

1927年1月，在迎蔣大會上，漢口特別市黨部常務委員詹大悲演講表

示：「現在反革命派假革命派不革命派，見革命軍已得勝利，人人自危，便

                                                      
119 〈世界要聞：劉玉春請釋放陳嘉謨電原文 或許其移院就醫〉，《世界日報》(北京)，

1927年11月7日，第3版。 
120 〈本省新聞：湖北人民審判委員會昨日審訊陳劉詳記〉，《漢口民國日報》(漢口)，

1927年2月11日，第3張新聞第1頁。 
121 〈汪蔣未晤前之漢電 反革命之新罪名 總司令部移南京〉，《民國日報》(上海)，

1927年4月15日，第1張新聞第1頁；〈汪蔣未晤前之漢電〉，《大公報》(天津)，1927

年4月5日，第3版；〈中央黨部申明紀律〉，《漢口民國日報》(漢口)，1927年4月2

日，第1張新聞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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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種種造謠方法來離間挑撥，想來破壞革命聯合戰線。希望我們的蔣總司

令，革命領袖，永遠引導着指揮着我們，建設鞏固的革命中心，打倒軍閥

帝國主義和一切反革命派」。122然而，「永遠」的期限僅維持了一季，2月9

日，鄧演達、徐謙、吳玉章、孫科、顧孟餘等人在武漢組成五人行動委員

會，提倡「提高黨權運動」、「反對蔣介石獨裁」。123 

2月17日，漢口聯席會議提倡黨權集中。定〈反革命罪條例〉，並有各

種宣傳，其中稱蔣中正施行「獨裁制」，根據當日《事略稿本》中記載蔣本

人當日獲知的反應是「公聞而嘆曰：提倡黨權集中，防制獨裁甚贊成，其

如跨黨份子投機者把持黨務，真正黨員不能信仰何，余既為革命成敗計，

不能即時擺脫，惟有以忍辱負重、不忮不求二語，益加奮勉耳。」124得知

武漢方面消息，他於1927年2月17日當日記著： 

漢口聯席會定反革命罪各則，以及各種宣傳，對余與靜江兄攻擊，幾

無完膚，名余為獨裁制，名靜為昏庸，除C.P.以外，無一非反革命，

必欲使我黨黨員各個擊破殆盡。所恨者，本黨黨員諂奉、卑污、趨炎

附勢、執迷不悟之徒，其罪惡比敵尤甚也。125 

對武漢方面的譴責，他迅速做出回應，2月19日在南昌總部特別黨部成立大

會演講中，蔣中正便表示：「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礙我的革

命，那我就革他的命」。126 

我乃是革命，反對我即是反革命的說法，雖然成功表明了其立場與不

                                                      
122 〈漢口市民歡迎蔣總司令之盛況〉，《漢口民國日報》(漢口)，1927年1月15日，第

1張新聞第1頁。 
123 吳玉章，《吳玉章回憶錄》(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78年)，141。 
124 王正華編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冊1，49-50。 
125 《蔣中正日記》(1927年2月17日)，史丹福胡佛研究所藏。轉引自王奇生，〈「北伐」

「南征」與「反革命罪」的緣起〉，《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

治》，139。 
126 王奇生，〈「北伐」「南征」與「反革命罪」的緣起〉，《革命與反革命——社會

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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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一戰的決心，但同時也被部份報刊評論引為笑柄；127尤其是在武漢國民

黨方面的機關報《漢口民國日報》上端，更出現數篇抨擊演講內容的報導，

徐謙更以該演講內容之黨權問題批判：「蔣同志以為救黨就是攻擊他個人，

所以他很怒我。他在二月二十五日南昌革命軍日報上發表了一篇『第十四

次紀念週演講』……總司令雖然有權，只是有軍事指揮權，不能運用到黨

上面去。」128 

對於1927年的蔣中正而言，2月份的攻擊還不是最大重辱。在這年4月

16日，汪兆銘發表著名「銑電」，抨擊4月12日上海清黨之舉為非、蔣中正

等與若干監察委員在滬會議乃反抗中央「西山會議式之會議」、提出反共產

口號「以博帝國主義、軍閥及一般反革命者之同情；並藉以圍剿上海總工

會工人糾察隊槍械，為獻媚之資。」129黨爭情勢至此，武漢聲明已經正式

將寧漢視為陌路人。相隔數日，同月18日，武漢國民政府針對正在整備南

京國民政府的國民黨黨員下達命令：「蔣中正屠殺民眾，摧殘黨部，甘心反

動，罪惡昭彰，已經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開除黨籍，免去本兼各職。着全

體將士及革命民眾團體，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條例〉懲治」。130徐謙與

鄧演達等更在23日中央執行委員擴大會議之上，以蔣中正之種種舉動係由

張靜江指使為由，武漢單方面撤其黨籍，決議：「張逆靜江背叛黨國，逆跡

昭著，綜其反革命行為，實與蔣中正同科，應即削除黨籍，交前方各將士

及各部籍黨執行拿辦」並須以法懲治相涉人員。131  

                                                      
127 〈社評：反革命〉，《大公報》(天津)，1927年5月5日，第1版。 
128 季龍(徐謙)，〈怎樣叫做個人獨裁制〉，《漢口民國日報》(漢口)，1927年3月9日，

第1張新聞第1頁。 
129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十六年七至十二月份)》(臺

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78)，1045。 
13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十六年七至十二月份)》，

1046。 
131 〈時事要聞：武漢派拿辦張靜江〉，《盛京時報》(瀋陽)，1927年5月12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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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員理當對黨國效忠，然而一黨之內各方對國民政府的理解有異，黨

有三個「中央」，鼎立於寧、漢、滬，而「國民政府」別為武漢與南京；黨

雖同而方針不同、政府不同，國民黨此時可說是「天各一方」。同樣的信仰、

同樣的服從，在不同陣營之下可能會有不同待遇：秉持三民主義信仰，親

蔣與主張清黨、自認「很革命」的忠誠黨員，在寧滬一方可橫眉冷對千夫

指，力排眾議，繼續將清黨工作進行到底，無論輿論如何，仍有黨部的奧

援；但另一方，在漢，除了反對三民主義者是國民革命路上礙眼而必須剷

除的絆腳石外，反共產勢力者也是被討伐的對象，不願屈於共產主義的國

民黨人，在武漢國民政府轄下被推入〈反革命罪條例〉懲治之列。 

(一) 失焦的刑罰 

「反革命」誕生於上層結構鬥爭中，但「什麼是反革命？許多人都是

懷疑着的！」132民眾實際上對於政治宣傳「反革命」或相關法律，不見得

有清楚認識，然而「反革命」實質已深入了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1927年

春天，武漢三鎭街頭巷口貼滿標語，133在湖北人萬耀煌(1891-1977)記憶中：

「街頭巷尾都充滿了革命的狂熱，最活躍的是工人糾察隊。幾乎武漢每個

人都在忙，忙著開會，貼標語，喊口號」。134 

國民政府治下，「工會的糾察隊、兒童隊、婦女隊等，鬥爭屠殺，無所

不為」的狀況，以及地方懲治土豪劣紳與反革命種種動作，不僅外界觀感

不佳，連國民黨軍隊內的成員都感到深惡痛絕；135相關口號不只普遍，甚

                                                      
132 英競，〈針一：什麼是反革命〉，《國民之友》(漢口)，第62期，1927年1月24日，

第3張新聞第4頁。 
133 冷觀，〈南行視察記(一)：武漢社會狀況〉，《大公報》(天津)，1927年3月6日，第

2版。 
134 沈雲龍訪問，賈廷詩、夏沛然、周道瞻、陳存恭紀錄，《萬耀煌先生訪問紀錄》(臺

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172。 
135 許克祥，《馬日剷共回憶錄》(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6)，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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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可以說是幾近氾濫，已經出現了類似「纏足就是反革命」之類的口號。136

日常生活深受政治宣傳影響，「打倒張靜江」、「打倒獨裁軍閥」、「反對軍閥

妥協帝國主義」等口號象徵著國民黨右派與共產派之間對立的日益擴大，137

而在此打壓異己的激烈政治宣傳下，也影響著武漢地區對政治犯的拘捕動

態。 

人犯從逮捕、拘押、提訊到審判、槍決或釋放，當中的過程十分紊亂，

地方與中央司法權不清，且地方民眾團體與組織時常有未經呈報與指令即

擅自逮捕與槍斃嫌疑犯之情事。所謂「農民協會」都組織了「農民自衛軍」，

「總工會」也組織了「工人糾察隊」；工會成員擁有中央配給的槍枝，138時

常有工人糾察隊在路上舉發反革命現行犯。在這方面，雖然判例存留不多，

然而盧琰回憶中的三則事例，似乎有助於我們瞭解當時對反革命嫌疑的拘

捕已經到達了某種程度失控：其一、一位粗識文字的醉漢，因趁着酒興，

漫遊街上，自言自話地說道：「奇怪了！奇怪了！為什麼前幾天才歡迎的蔣

總司令。現在又變成新軍閥要打倒了呢？」不想這話被一位黨員聽見了！

於是解押公安局。139其二、一位老人手中拿著油餃，一面走，一面吃。吃

完以後，順手將牆壁上標語撕下一角揩擦手上油污。一工會糾察隊員看見，

當場指為反動份子。其三、一位中年婦人在街上對着另一婦人嘆「現在不

                                                      
136 黃詠台，〈鄂事專載：從武漢逃出的一個同志的報告(續)〉，《前敵之前敵》(上海，

《民國日報》副刊)，1927年5月22日，第4張第1版。 
137 〈國民黨左右派大反目 鄧演達免職引動風潮 左派擁汪擬倒蔣介石〉，《晨報》

(北京)，1927年3月2日，第2版。 
138 如當時湖北全省總工會要求比照湖南總工會有快發槍500枝、子彈15萬發，為工人

糾察隊訓練班使用，又有駁殼槍20枝、子彈4000發作為「該會平時戒備之用」。工

會所組織的糾察隊並不只是一個組織，甚至可視為武裝單位。「中國國民黨中央執

行委員會第二屆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擴大會議決議錄」(1927年4月8日)，〈二屆武漢

中央國府聯席會議及中常會紀錄〉，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會議記錄》，館藏號

會2.4/5。 
139 盧琰，〈繫獄七月的回憶(二)〉，《醒獅週報》(上海)，第169期，1927年12月31日，

第14-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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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世道了！」。不想這話又被一位童子團員聽見，當場高呼「反革命！反革

命！」於是婦人與撕標語的老人被拘留在公安局。140 

工人與糾察隊在城市用銳利鷹眼巡察著民眾生活，其反覆巡邏的步伐

已經成為武漢三鎮日常街景之一，每日都有人因反革命嫌疑在街上被逮捕

拘押，在湖北內部造成了一種肅殺氣氛，多數外界的觀感中，統治著武漢

的是「赤色恐怖」之共產政權政府，而非實行三民主義的黨治政權。141 

濫抓的狀況連國民政府高層都感到不解。1927年5月9日徐謙請辭革命

軍事裁判所長一職，由跨黨份子江浩接任；142與任職命令同日公布之國民

政府命令，規定關於鎮壓反革命之審判權，由「軍事委員會革命軍事審判

所」統一行使，裁撤「武漢保安委員會」、廢止〈武漢保安委員會條例〉。143

江浩接任處理各種反革命案件，16日即表示當中有許多嫌疑犯是誤抓，「有

的明明知道是反革命，但找不出證據；有的並不是反革命，是受了冤枉」；144 

5月18日，汪兆銘本人在中央政治委員會政治會議上提出：「公安局所拘押

的人作了一個報告。有一些人犯案的理由，是因為迷路，簡直是喪心病

狂！」。145 

                                                      
140 盧琰，〈繫獄七月的回憶(三)〉，《醒獅週報》(上海)，第170期，1928年1月7日，

第11版。 
141 根據1927年之北京《晨報》、天津《大公報》、《益世報》、瀋陽《盛京時報》、

天津、上海《醒獅週報》、《民國日報》、《申報》等報刊雜誌中，許多相關的報

導以武漢係共產政府或以「赤色恐怖」等相關詞彙形容武漢近況者甚多，在此不贅

引。 
142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決議錄」(1927年5月9日) ，

〈武漢時期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速紀錄及決議錄〉，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會議

記錄》，館藏號會002/5.2。 
143 〈緊要新聞：國民政府命令〉，《漢口民國日報》(漢口)，1927年5月10日，第1張

新聞第1頁。 
144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第二十次會議速記錄」(1927年5月16日) ，

〈武漢時期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速紀錄及決議錄〉，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會議

記錄》，轉引自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569。 
145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議速紀錄」(1927年5月18日)

，

〈武漢時期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紀錄21-41次〉，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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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疑犯本身是否反革命值得商榷，而未經確證即可拘捕人犯之任意

性，使得「反革命」本身似乎成了恐怖統治的專權工具。「反革命行為」的

追溯還可以上追至〈反革命罪條例〉制定以前的事件，如江西方面柏文蔚

等人曾請求釋放之嫌犯賀德霖，然被武漢當局警告「慎重發言」。146該犯賀

德霖曾任職段祺瑞政府，一度擔任眾議院議員與財政總長，因北洋政府時

期參與「三一八」，有迫害學生之嫌，提案被起訴，3月22日中國國民黨中

央執行委員會第二屆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議決由司法部轉「人民審判委

員會」辦理，147最終被判槍決，經呈訴未果，於3月27日畏刑服藥自盡，被

救未死。148不過，對賀德霖的處置，雖大眾輿論亦多以為應該槍決，以平

民怨；149最終徐謙仍允許其出20萬元釋放結案。至4月8日，中國國民黨中

央執行委員會第二屆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擴大會議上再次討論，只決定先取

消賀德霖黨籍處分。150顯見輿論未必完全主導判決結果。 

總體而論，囚犯的命運與其說是取決於司法、民意，倒不如說是交付

在政治激情中；處置反革命其中一種辦法是交付「人民審判」，亦即利用民

眾大會殺人示威。其程序由各團體組織的「審判反革命委員會」審判之後，

即將所謂反革命者沿街遊行，同時散發傳單，傳單上印有所謂反革命者像，

並註明反革命的事實和姓名，在遊行或演講後徵詢群眾意見槍決，事實上，

                                                                                                                         
館藏號00.2/6.2。 

146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屆常務委員會第一次擴大會議議事錄」(1927年3

月19日)，〈二屆武漢中央國府聯席會議及中常會紀錄〉，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會

議記錄》，館藏號會2.4/5。 
147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屆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議事錄」(1927年3月22

日)，〈二屆武漢中央國府聯席會議及中常會紀錄〉，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會議

記錄》，館藏號會2.4/5。 
148 〈賀得霖謀自殺 吞烟被救〉，《晨報》(北京)，1927年3月31日，第2版。 
149 〈武漢民眾請槍決三一八慘案兇手〉，《湖南民報》(長沙)，1927年3月28日，第7

版。 
150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屆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擴大會議會議錄」(1927年4

月8日)，〈二屆武漢中央國府聯席會議及中常會紀錄〉，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會

議記錄》，館藏號會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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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上已安排許多共黨成員，伺機以口號激動群眾表態與動作。如1927年4

月22日，在武昌閱馬廠開「討蔣大會」，大會主席為跨黨人士之蔣先雲，會

上宣佈楊引之「組織孫文主義學會，誘人加入，圖謀反動」、陳紹平「組織

黃埔同學分會擁蔣，又組織擁蔣棒喝團」，宣布罪狀後，要民眾公決，其預

先布置在會場四周的人，高呼：「槍斃！槍斃！」引起十餘萬人同聲狂喊，

此即審判之決議案。當日陳之所以未被槍斃，乃因譚延闓在主席臺上說：「羣

眾大會不能殺人。」共黨之人不敢公然與譚決裂。若非譚延闓的表態，兩

人就被解上紀念會台上，會上群眾一致公決，在眾目睽睽之下遭槍決；類

似的事後官方報導，往往稱觀者「莫不鼓掌稱快」。151這類審判不僅充斥諸

多非理性的成分，行政程序上也大有問題。而民眾激情，更多時候並非是

正義怒吼，而是受到混在群眾中政治工作者幾句口號搧動而興奮，化成一

種群體暴力的判決現場；甚至連報導本身都不乏政治宣傳的渲染。 

(二) 限制審判權 

1927年4月29日武漢當局召開會議，議決以後各地處決反動派須經中央

核准，不能自由處決，將通令各省黨部令各下級黨部查辦。152然而，在此

之後，仍不能有效控制地方的審判動作。審判機關的重出，以及省黨部與

武漢中央政令的矛盾，還有地方黨部與農、工會等民眾團體權力高漲；能

各以組織進行司法審判，使得地方上頗多「反革命」皆由工農會與黨部草

率審訊，妄加栽贓或施以私行成為常態，武漢方面無法有效控制地方的司

法與行政。大量反革命處置的疑難雜症：包括不能如時逮捕人犯、審判機

                                                      
151 〈黨務消息：光明與黑暗之鬥爭〉，《漢口民國日報》(漢口)，1927年5月7日，第3

張新聞第6頁。 
152 〈處決犯人須經中央核准 通令各級黨部查照〉，《漢口民國日報》(漢口)，1927

年4月30日，第1張新聞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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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過多而權力分配紊亂混淆等問題已經開始出現。 

湖北省漢口市黨部為統一審判反革命機關召開特別會議，1927年5月8

日下午一時，中央黨部徐謙、湖北省黨部暨省政府鄧希禹、漢口市特別黨

部李午雲、李國暄、總工會許白昊(1899-1928)、省學聯趙彥碩、省婦協楮松

雪、153漢商協劉一華、漢總商賀衡夫(1888-1968)、總政治部王人貽、市政府

楊一如(1895-1988)、武漢公安局江董琴、張蔭遠(1879-1930)等與會，由李國

暄主席，召開武漢各團體討論會，會中針對審判反革命機關不統一及各處

極為龐大的反革命犯總數與審理狀況進行討論。討論略謂：各處逮捕反革

命派甚多，同時成立審判反革命機關亦多，而逮捕之反革命派猶未繩之以

法；反映出當時的狀況：人犯拘捕後僅押在各公安局或省黨部、工會，然

卻未審判，此種現象，是因審判機關甚多，權力不能集中所致。徐謙、鄧

希禹、楊一如、許白昊等均以為審判機關有必要統一。討論結果：除「革

命軍事審判所」，「湖北省審判土豪劣紳委員會」及「總工會革命裁判所」

存留外，其餘均應以「武漢保安委員會」為最高審判及執行機關。154 

審判爭議問題，則在5月16日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

議決議上再議。汪兆銘又提出「反革命裁判事宜本會應否定出原則交革命

軍事裁判所遵行案」，決議推定徐謙起草原則提出下次會議討論。155於是5

月18日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議中，徐謙報告指出懲治

「反革命」罪原則應有法律與政治兩方面：法律問題方面，中央已制訂〈反

革命條例〉：政治問題可分兩點：其一、何等「反革命罪」可處死刑，其二、

                                                      
153 此處疑為張競生之妻「褚」松雪(1907-？)。 
154 〈本市新聞：統一反革命機關〉，《漢口民國日報》(漢口)，1927年5月7日，第1張

新聞第1頁。 
155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決議錄」(1927年5月16

日)，〈武漢時期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速紀錄及決議錄〉，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會

議記錄》，館藏號會00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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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審判委員能下適當之判決？156要求反革命軍事裁判所照中央所提出

的原則審判罪犯。 

中政會第十七次會議上，汪兆銘對於縣黨部同農民協會可以自由逮捕

人犯、執行死刑之現象表示疑慮。司法部長徐謙亦表示： 

關於這一類的法律，政府已經公布了反革命罪條例，審判土豪紳豪

[劣紳]條例，及武漢保安條例；關於這一類的審判機關，已有革命

軍事裁判所，審判土豪劣紳委員會，武漢保安委員會。不過這些機

關，都只有審判權，而無執行死刑權，要執行死刑的案件，必須呈

報政府核准，然後革命的威權才能集中。157 

針對地方上擅處死刑槍決的狀況，〈禁止民眾團體及民眾自由執行死刑

條例〉在5月9日中國國民黨召開之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第十九次會

議上提出討論，決議由中央訓令各級黨部國民政府通令各機關各團體，並

由總司部在河南各地公表。該會除了修正原有條例之外，會中徐謙又針對

修正〈武漢保安委員會條例〉案報告。決議：「關於鎮壓反革命之審判權應

由軍事委員會革命軍事裁判所統一行使，武漢保安委員會應即裁撤，武漢

保安委員會條例着即廢止」。158 

雖然政府對於過度激烈的不當審判以及標語口號早已有討論，然而並

未立刻有所動作，但5月21日馬日事件後，卻使武漢國民政府的宣傳策略與

政治措施瞬間發生質變：一切變化來得倉促，最明顯的是街景改變了，來

                                                      
156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議決議錄」(1927年5月18

日)，〈武漢時期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速紀錄及決議錄〉，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會

議記錄》，館藏號會002/5.2。 
157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速紀錄」(1927年5月2日)，

〈武漢時期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紀錄1-20次〉，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會議記錄》，

館藏號會00.2/6.1。 
158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決議錄」(1927年5月9日) ，

〈武漢時期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速紀錄及決議錄〉，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會議

記錄》，館藏號會002/5.2。 



政治與規訓 ．143． 

自武漢國聞社報導消息指出武漢地區原有的各種標語，在當局忽以「有妨

觀瞻」由公安局於5月25日一律撕去；而過去各地農民協會等任意處分人民

財產，引發湘籍軍人反叛，現則「令湘鄂官兵，著該協會等清查發還已經

抄沒之軍人家屬財產土地，謀挽回軍心」而對其它取締條令，也力取寬大，

以緩和人心。159 

即便武漢國民黨頗有力挽狂瀾之舉，而有種種補救措施以圖控制上述

問題，但是，民眾已經對政權失去了信心。武漢卻已經造成一種「赤色恐

怖」的民聽，1601927年6月份南京方面的報導稱：「共產黨現在湖北鬧得天

翻地覆，民怨沸騰。他知道危機四伏，險象環生。所以他最近改變政策，

換了一副假慈悲面具，想和緩人心。武漢街市上貼滿保護資產階級，禁止

工會非法拘押人民。但是這已經遲了，因為人民都知道他是假裝慈悲，外

面雖然笑臉，但殺人未曾乾血的刀子還藏在背後」。161根據時任馮玉祥西北

軍政治工作委員簡又文的憶述，6月7日至12日武漢黨政要員邀西北軍同開

聯席會議，就連武漢政府中的徐謙、顧孟餘、劉興、何鍵(1887-1956)也對兩

湖處境發表沉痛發言。162 

在北方輿論界觀察中，南方根本是寧、漢兩派互相殘殺而挾私尋隙的

現場，右勝則殺左、左勝則殺右，「苟持異議，則為思想落伍，為反革命」。163

武漢的現象造成一種恐慌，而寧滬方親國民黨報刊則利用負面消息造成武

漢方面的壓力，上海《民國日報》更刻意營造出武漢國民政府下的恐怖空

                                                      
159 〈武漢共黨罪惡欲蓋彌彰 三鎮標語一律撕去 發還抄沒人民財產〉，《民國日報》

(上海)，1927年5月27日，第1張第3版。 
160 曹慎修，〈紀載：赤色恐怖下之兩湖最近現狀紀述〉，《民國日報》(上海)，1927

年7月30日，第1版。 
161 碧梧，〈共產黨宰割下的湖北現狀及其主義政策之失敗〉(1927年6月19日)，《中央

半月刊》4(南京，1927年8月1日)。 
162 簡又文，《西北從軍記》(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64。 
163 〈社評：黨禍〉，《大公報》(天津)，1927年4月29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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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五千糾察隊，如虎如狼，終日在市上打人殺人。平均計算，死於糾察

隊大刀利斧之下的，日以百計。最近又成立三千童子軍，專做殺人生活」164

湘鄂贛寧漢滬之殺共，造成的根本結果卻是「所謂黨以內，無能免矣。而

凡挾私殺人者，使其附於右，則將曰吾殺左派也，殺共產黨也；而附於左，

則曰吾殺右派也，殺反動派殺土豪劣紳殺右派也。黨以外，無噍類也。」165

中國國民黨數年工作的成果中，網羅了大批青年入黨，黨內青年非國即共、

非左即右，曾共同推進了南方國民革命向北傳輸的新氣象，但在國共鬥爭、

寧漢分裂的格局之下，懷抱理想與抱負的青年卻變成雙方爭奪黨權下的受

難者。 

五、 結論 

1927年〈反革命罪條例〉倏忽即逝，實施不滿一年，卻曾引發劇烈的

政治效應。透過本文針對司法個案的分析，我們可以理解以下歷史事實：

在黨爭衝突之際，所謂「反革命」之認定準則，其實並非刑律重點所在；「反

革命」之司法審判，實際上是政治運籌下的副產品；司法判決於黨權與政

權變動時隨之轉移，則顯示北伐之際司法權確實深受政治變動影響。 

除反映上述政治變動外，「反革命」入罪化的過程與判決辦法，也反映

出此時深具革命色彩的官方制度。1927年正值武漢國民政府推進「司法革

命」與「黨化」政策之際：司法機關未能獨立行使權責，法治核心價值為

維護黨權，而非獨立行政，使司法機關未能展現行政獨立的效能；在政治

精神掛帥下，司法反倒淪為黨組織的附庸，正反映出北伐時期的司法特色

                                                      
164 悲天，〈武漢農民的慘狀〉，《星期評論》(上海，《民國日報》副刊)，第4期，1927

年6月6日，頁9。 
165 〈社評：黨禍〉，第1版。「噍」，嚼。「噍類」就是生存的人口。陸師成主編，

《辭彙》(臺北：文化圖書公司，1994)，138。 



政治與規訓 ．145． 

與精神，乃在於宣揚「革命」政治意義，而非追求其獨立性。 

延續自廣州時期的「司法黨化」政策，提供當局對異議份子的政治清

理的法理依據。然而這樣的黨化司法，卻無法使武漢國民政府真正能藉由

司法改革樹立權威，亦無法真正如預期般貫徹黨中央的意志。首先，以司

法為宣傳的判決展示並不能根本豎立政權的正面形象與權威；其次，〈反革

命罪條例〉的執行面，顯示新中央無法真正滲透舊地方——武漢國民政府

轄下的地方逕行逮捕、審判與槍決人犯，揭示了革命司法推動下，司法淪

為黨內野心家在地方試行土地革命與農民暴動的工具，但並未能成功建立

「革命」認同；第三，就行政言之，司法屈於政治影響下，司法體制的權

威性未能彰顯，聽任黨政與中央要人決策來主導一切的司法走向，司法權

在革命性的追求下反而受到損害。 

透過對於〈反革命罪條例〉及其適用個案的分析，顯示其不僅法理上

延續了廣州時期的司法精神、制度上具有戰爭時期刑事法特色，且反映出

1920年代特有的政治鬥爭。總觀1927年2月至8月間武漢國民政府對反革命

罪犯的處置，政治情勢在當中具有主導性，在相關法規制訂與施行的過程

中，武漢當局曾試圖對逐漸失控的反革命追緝與處決有所控制，然而在失

衡的人治制度裡，政府各部會已失去彼此之間制衡的分權功能，使其努力

終究無疾而終。政治引導司法之革命路線，彷彿就應證了古諺：「徒善不足

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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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反革命罪條例〉(1927年2月9日公布) 

第一條  凡意圖傾覆國民政府或推翻國民革命之權力而為各種敵對行為者，以及利

用外力或勾結軍隊，或使用金錢而破壞國民革命之政策者，均認為反革命

行為，依左例處斷： 

(一)首魁死刑，並沒收其財產。 

(二)執重要事務者死刑，無期徒刑，並沒收其財產。 

(三)幫助實施者，無期徒刑至二等有期徒刑，並沒收其財產。 

第二條  凡以反革命為目的，統率軍隊或組織武裝暴徒，或集合土匪盤踞土地者，

處死刑並沒收其財產。但繳械投降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犯前條及本條之罪者，如兼犯殺傷放火决水掠奪及其他各罪，[照]俱發論

。 

第三條  與世界帝國主義者通謀，以武力干涉國民政府者，依第一條之例，分別處

斷。 

第四條  凡組織各種反革命團體者，其重要分子，處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並解散

其團體，及沒收其個人與團體之財產。 

第五條  凡圖利敵軍或妨害國民政府而有左列行為之一者，處死刑並沒收其財產。 

(一)組織機關，以炸裂燒燬或其他方法損壞鐵路，或其他交通事業，及關

於交通各項建築物，或設法使不堪用者。 

(二)將要塞軍港軍隊船艦，及其他軍用處所建築物，或兵器彈藥，錢粮交

通財料，及其他軍用品，交付敵軍，或燒燬損壞，或設法使不堪用者。 

(三)設法煽動陸海空軍隊，互起衝突，或發生叛變者。 

(四)引導敵人之軍隊船艦，使侵入或迫近國民政府領域者。 

第六條  以反革命為目的，盜竊刺探或收集重要軍務政務應秘密之消息文件圖畫，

煽動通於敵軍或世界帝國主義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並

沒收其財產。 

第七條  以反革命為目的而破壞國家金融機關或妨害其信用者，處二等至四等有期

徒刑，並沒收其財產。 

第八條  宣傳反革命之各種煽惑文字圖書者，處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並科二千元

以下之罰金。 

第九條  以反革命為目的，捏造及宣傳各種謠言，足使社會發生恐慌者，處四等以

下有期徒刑，並科二千元以下之罰金。 

第十條  在反革命勢力之下，利用官紳勢力對於革命運動或農工運動曾有積極壓迫

行為者，處一等以下有期徒刑，並沒收其財產，其有殺傷行為者，照俱發

罪之例處斷。 

第十一條 本條例之未遂犯罪。 

第十二條 預備或陰謀犯第一條至第三條及第五條之罪者，處一等以上有期徒刑，並

科五千元以下之罰金。 

第十三條 本條例之罪宣告二等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褫奪公權，其餘得褫奪之。 

第十四條 本條例對於在中華民國內或中華民國外犯反革命各條之罪者，不問何人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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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 

第十五條 凡犯本條例之罪，如有情節較輕者，得酌減本刑一等或二等。 

第十六條 犯本條例之罪，以控訴法院為第一審，但由國民政府命令組織特別審判機

關，不在此限。 

第十七條 本條例自公佈日施行。 

在公佈前未經確定審判之案，亦適用之。 

 
資料來源：〈昨日中央聯席會通過之反革命罪條例〉，《漢口民國日報》(漢口)，

1927年2月10日，第1張新聞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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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aims to research the criminal charge and the punishment of

“Counter-revolution”(反革命) under the Wuhan National Government(武漢

國民政府). The concept of“Counterrevolution” appeared in 1920s and 

quickly became an accusation to anyone who intent “offenses against public 

safety”. This paper offers a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concept of 

“Counterrevolution”, try to figure out that why it could be applicable in 1927. 

And how this ideological concept changes into the judgement of law. To 

understand those below historical issue, this research reveal some judicial cases 

judged according to “Counterrevolution Crimes Regulation”〈反革命罪條例〉

by using the KMT documents, the archives of Academia Historica, also with 

some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Try to figure out how the judicial power 

involved in and how the politic affect society under the Wuhan National 

Government period. 

Keywords: counter-revolution, Kuomintang/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uhan National Government, National Revolution, North 

Expedition 


